附件1

部分网上申报材料要求
1.社保参保信息。如系统同步的社保参保信息不全或有误，须上传社保证明附件。对于6个月内在广元市有工作单位变动的，应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2.学历学位证书和网上查验报告。查验报告期设置为6个月。如属2002届以前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无法通过网上准确查询核实其毕业证、学位证信息的，由用人单位对本人档案进行审查后，提交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的书面证明材料。
3.现职称资料。电子职称证书或任职文件（凡广元市市外取得的职称，不能提供电子职称证书的需提供本地人社部门出具的确认审批资料）。其中取得资格时间计算办法为：经评审取得的，从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起计算；经初定取得的，从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审批之日起算。
4.工作经历。从参加工作起连续填写，不能间断。内容上需如实填写该阶段从事的具体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等，字数不少于300字。
5.现职称以来业绩成果。主要与申报职称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业绩证明。见刊论文上传内容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原文，和国家新闻总署、知网、万方、维普等官方网站刊物、论文核实截图。申报人员需以圈阅的方式对业绩类材料中涉及申报人员相关信息予以标注。
6.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填写任现职以来规定年限考核情况（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享受激励政策需另外提供部分规定年限年度考核结果或基层工作经历的，需上传由单位审核出具的证明（附件3或附件4）。
7.个人思想工作总结。现职称以来本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3000字左右。
8.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情况。申报人员如实填写信息，如果以职业资格作为条件申报的，须按要求上传证书、注册和单位聘任的相关证明材料。

9.继续教育经历。填写取得现职以来规定年限继续教育公需科目、专业科目情况，其中公需科目每年不少于30学时，专业科目每年不少于60学时。
